
2013年12月5日 星期四

Disclosure

B023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２

证券简称：吉恩镍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１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于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编制的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部分内容需要更正，更正后的《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披露。

原文内容：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

地区

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公司兼职情

况

董事长 兰荣 男 中国 上海

董事长兼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董事 郑苏芬 女 中国 上海

董事

，

现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

万维德

（Ｍａｒｃ ｖａｎ Ｗｅｅｄｅ）

男 荷兰 荷兰

董事

，

现任全球人寿保险集团执行

副总裁

董事

霍以礼

（Ｅｌｉｏ Ｆａｔｔｏｒｉｎｉ）

男 荷兰 香港

董事

，

现任

ＡＥＧＯＮ

资产管理公司亚

洲区负责人

（

香港

）

董事

皮尔斯

．

希利尔

（Ｐｉｅｒｓ Ｈｉｌｌｉｅｒ）

男 英国 英国

董事

，

现任

Ｋａｍｅｓ

资本公司海外权

益投资负责人

董事兼总经理 杨东 男 中国 上海 董事兼总经理

独立董事 陈百助 男 中国 美国

独立董事

，

现任美国南加大马歇尔

商学院教授

独立董事 吴雅伦 男 中国 上海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张志超 男 中国 英国

独立董事

，

现任英国杜伦大学讲

师

，

兼任复旦大学顾问教授

、

华东

师大紫江学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

西南财

经大学客座教授等职

，

同时担任中

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

上海国际

金融研究中心理事

、

英国中国经济

学会主席等社会团体职务

监事 郭辉 男 中国 北京

监事

，

现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助理

监事 陈育能 女 中国 上海

监事

，

现任海康保险副总裁

、

首席

财务官

监事 李小天 女 中国 上海 职工监事

监事 徐涵雯 女 中国 上海 职工监事

督察长 冯晓莲 女 中国 上海 督察长

副总经理 杨卫东 男 中国 上海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杜昌勇 男 中国 上海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徐天舒 男 中国 上海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王晓明 男 中国 上海 副总经理

变更后内容：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

居住

地

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

永久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或

在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董事长 兰荣 男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长兼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中

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董事 郑苏芬 女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

现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

财务总监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

万维德

（

Ｍａｒｃ ｖａｎ Ｗｅｅｄｅ

）

男 荷兰 荷兰 荷兰 董事

，

现任全球人寿保险集团执行副总裁

董事

霍以礼

（

Ｅｌｉｏ Ｆａｔｔｏｒｉｎｉ

）

男 荷兰 香港 荷兰

董事

，

现任

ＡＥＧＯＮ

资产管理公司亚洲区负责

人

（

香港

）

董事

皮尔斯

．

希利尔

（

Ｐｉｅｒｓ Ｈｉｌｌｉｅｒ

）

男 英国 英国 英国

董事

，

现任

Ｋａｍｅｓ

资本公司海外权益投资负

责人

董事兼总经理 杨东 男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兼总经理

独立

董事

陈百助 男 中国 美国 美国

独立董事

，

现任美国南加大马歇尔商学院教

授

独立

董事

吴雅伦 男 中国 上海 无 独立董事

独立

董事

张志超 男 中国 英国 英国

独立董事

，

现任英国杜伦大学讲师

，

兼任复

旦大学顾问教授

、

华东师大紫江学者

、

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

西南

财经大学客座教授等职

，

同时担任中国世界

经济学会副会长

、

上海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理

事

、

英国中国经济学会主席等社会团体职务

监事 郭辉 男 中国 北京 无

监事

，

现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

理

监事 陈育能 女 中国 上海 无 监事

，

现任海康保险副总裁

、

首席财务官

监事 李小天 女 中国 上海 无 职工监事

监事 徐涵雯 女 中国 上海 无 职工监事

督察长 冯晓莲 女 中国 上海 无 督察长

副总经理 杨卫东 男 中国 上海 无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杜昌勇 男 中国 上海 无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徐天舒 男 中国 上海 无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王晓明 男 中国 上海 无 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吉恩镍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３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７１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１０８８

号紫竹国际大厦

１６

层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吉林

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恩镍业”、“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在吉恩镍业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取得吉恩镍业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吉恩镍业本次拟非公开发行

７８７

，

４０１

，

５７５

股股票之行为

公司

、

吉恩镍业 指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吉恩镍业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持有的股份

占吉恩镍业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８．４７％

的权益变动行

为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

本报告 指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

万元

）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７１

室

法定代表人：万跃楠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７５３０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５８２０８４０８－Ｘ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

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９５８２０８４０８Ｘ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

上海磐石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

地区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万跃楠 男 中国 北京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柳志伟 男 中国 上海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

兼任深圳

市淳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

上海金融与法

律研究院董事长

、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

。

王尚钧 女 中国香港 上海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

兼任上海

华服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纪艳丽 女 中国 北京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

兼任兵器

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业务部总

经理

、

北京中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

沈丹义 女 中国 上海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

兼任刘鸿

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

张俊瑞 男 中国 西安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兼任

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

师

。

李步云 男 中国 北京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兼任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

湖南大学法学

院名誉院长

。

刘熀松 男 中国 上海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兼任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

博士生导

师

。

黄陈 男 中国 上海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

董事

；

兼任长安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

经理

。

孙广民 男 中国 北京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

兼任兵器

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业务部专

务

。

吴缨 女 中国 上海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

综合

管理部总经理

。

张洪水 男 中国 北京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

张淦泉 男 中国 上海 无

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投资

总监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经吉恩镍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吉恩镍业拟非公开发行

７８７

，

４０１

，

５７５

股股

票，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认购吉恩镍业本次非公开发行

２９５

，

２７５

，

５９１

股股票；本次发行完成后，吉恩镍业总

股本为

１

，

５９８

，

５２３

，

１１７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为

１８．４７％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可能根据实际投资的需要继续增加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吉恩镍业

２００

股股份，占比为

０．００００２５％

。此次权益变动完成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吉恩镍业

２９５

，

２７５

，

７９１

股股份，占吉恩镍业总股本的

１８．４７％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２５％ ２９５

，

２７５

，

５９１ １８．４７ ２９５

，

２７５

，

７９１ １８．４７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吉恩镍业的股份情况

经吉恩镍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吉恩镍业拟非公开发行

７８７

，

４０１

，

５７５

股股

票，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认购吉恩镍业本次非公开发行

２９５

，

２７５

，

５９１

股股票；本次发行完成后，吉恩镍业总

股本为

１

，

５９８

，

５２３

，

１１７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为

１８．４７％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限制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吉恩镍业股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且不存在

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吉恩镍业股票的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吉恩镍业股

票情况如下：

月份 买卖方向 数量 买卖最小价格 买卖最大价格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买入

２０００ ８．５２ ８．５４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买入

２０００ ８．９ ９．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买入

２３００ ９．０８ ９．０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买入

１２２００ ８．９３ ９．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买入

２００ ８．４３ ８．４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卖出

２０００ ８．５３ ８．５４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卖出

２０００ ８．９ ８．９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卖出

２３００ ８．８７ ８．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卖出

１２２００ ８．８３ ８．９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权益变动发生之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

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吉恩镍业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要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吉恩镍业证券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省

股票简称 吉恩镍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３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７１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００００２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９５

，

２７５

，

５９１

股 变动比例

：

１８．４７％

变动后股份数量

：

２９５

，

２７５

，

７９１

股 比例

：

１８．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万跃楠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６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０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高要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增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瑞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向高要市金

岗水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向高要市金岗

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岗水泥”或“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持有金岗

水泥

２０％

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对标的公司财务数据、增资定价、增资协议内容以及增资目的等情况补

充如下：

一、标的公司财务数据

根据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审国际”）出具的《高

要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审国际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０３０２５０

号），标的

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２４２

，

３２３

，

９７３．８５ ２６２

，

５３８

，

０１２．３３

负债总额

１８４

，

８０９

，

９９９．８２ ２１６

，

９１０

，

５８３．９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７

，

５１３

，

９７４．０３ ４５

，

６２７

，

４２８．４２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８７

，

１３８

，

０６９．４３ ３０７

，

６３４

，

５３７．１１

营业成本

２６０

，

１３９

，

０９１．８２ ２７５

，

２８５

，

８３２．７１

营业利润

１５

，

７０７

，

８８６．３６ １９

，

９７４

，

１５９．７７

利润总额

１５

，

７９０

，

９２２．３６ １９

，

９２４

，

１５９．７７

净利润

１１

，

８８６

，

５４５．６１ １４

，

７８２

，

９６５．７１

二、标的公司定价情况

本次海南瑞泽向金岗水泥增资

９

，

０００

万元，持有金岗水泥

３１２．５

万股，持股

比例

２０％

。 按照金岗水泥

２０１３

年预计净利润

２

，

５００

万元估算，公司本次投资的

市盈率为

１８

倍； 按照金岗水泥

２０１４

年预计净利润

４

，

０００

万元估算， 市盈率为

１１．２５

倍。 公司本次增资溢价的主要原因为：

一方面，公司本次投资定价参照了水泥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 目前，

水泥行业上市公司海螺水泥、华新水泥、塔牌集团等动态市盈率区间为

１３

倍

－

２５

倍左右，公司以此为参考，依据金岗水泥现有财务状况、盈利能力、业务发展

情况以及未来经营预期，经与金岗水泥股东夏兴兰、仇国清（简称“原股东”）协

商一致确定本次增资价格。

另一方面，金岗水泥在广东区域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标的公司不仅

拥有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渠道和销售渠道， 还在西江干流拥有一座

５００ＤＷＴ

码

头。 公司投资金岗水泥后，不仅可以利用金岗水泥实现产业链向上游延伸，节

省生产成本，而且可以通过金岗水泥和怀集瑞泽的互补联动，实现公司整体经

营的协同提升。

三、增资目的

公司本次对金岗水泥进行增资，主要目的在于：

第一，经过

２００９

年以来国家对水泥生产企业的不断规范清理后，我国水泥

生产企业数量大幅减少， 生产集中度显著提高。 金岗水泥厂区位于肇庆市高

要，不直接与大型水泥企业正面竞争，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区域竞争优势较为

明显。 金岗水泥拥有一条

２５００ｔ／ｄ

新型干法窑水泥熟料生产线， 并配套有年产

１５０

万吨水泥粉磨生产线，生产工艺技术较为先进，同时还具备稳定的煤、石灰

石等原材料供应渠道和销售客户群体， 在区域市场具有一定的市场地位和明

显的竞争优势。公司通过投资金岗水泥以及参与金岗水泥公司管理，有利于公

司向上游水泥领域拓展，保证原材料供应并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

司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

第二，公司主营业务为商品混凝土，水泥是商品混凝土的主要原材料，水

泥采购成本的波动对公司整体生产成本影响很大。长期以来，公司生产商品混

凝土所需水泥原材料相当一部分从广西扶绥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和江门海

螺水泥有限公司采购， 既有的水泥采购渠道使公司难以有效控制水泥供应的

稳定性及采购成本。公司通过投资金岗水泥，不仅可以实现向上游水泥生产与

销售产业链延伸， 公司还可以利用金岗水泥位于西江干流的

５００ＤＷＴ

专用码

头，借助西江便利的水运条件，实现水泥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有效降低生产成

本，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怀集瑞泽水泥有限公司（简称“怀集瑞泽”）位

于广东肇庆市北部，怀集瑞泽可以利用金岗水泥专用码头，实现煤等原材料的

中转运输，节省怀集瑞泽原材料采购成本。 同时，怀集瑞泽也可以将生产的水

泥熟料通过西江运输至金岗水泥， 利用金岗水泥粉磨站进行加工生产对外销

售，从而实现怀集瑞泽、金岗水泥区域资源协同联动效应。

四、关于增资协议内容

１

、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原股东同意并保证，投资完成

后，海南瑞泽提名的董事、副总经理、财务副总监（或财务副经理），为履行职

责，有权了解公司的财务、采购、销售等相关情况，参加公司董事会、总经理办

公会及其他决策会议，查阅财务账簿、经营情况等相关资料，并要求标的公司

有关部门和人员及时提供相关文件。原股东自身及其提名或控制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不对投资方提名的董事、副总经理、财务副总监（财

务副经理）权利的行使设置任何不合理的障碍。

２

、违约条款：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

履行其义务及约定。 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投资前提及本协议约

定的其他条款，则构成违约。

（

１

）各方同意，本协议的违约金为海南瑞泽的投资总额的

３０％

。

（

２

）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其违

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

３

）支付违约金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继续履行合同或解除

本协议的权利。

３

、生效时间及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且经海南瑞泽董事会审

议批准后生效。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９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科瑞天诚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天诚”）的通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

统收盘， 科瑞天诚自首次增持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

股份

５

，

２９７

，

３１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８２％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首次增持公司股份

５３５

，

０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９％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２－０５４

号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科瑞天诚认为，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上海莱士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

信心，科瑞天诚决定增持公司股份。

科瑞天诚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１２

个月内， 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

（含首次增持股份在内）。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增持计划实施前，科瑞天诚持有公司

１８

，

３６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５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首次增持公司股份

５３５

，

０５０

股，增持均价为

１２．１３８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１５７

，

６３９

股，

增持均价为

１３．０６７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３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４６０

，

５４０

股，

增持均价为

１３．３５０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９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６０

，

０００

股，增

持均价为

１３．２８０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１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７４

，

８００

股，增

持均价为

１３．１８０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１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４

，

００９

，

２８８

股，

增持均价为

１５．４５６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１９％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收盘， 科瑞天诚共增持公司股份

５

，

２９７

，

３１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８２％

；科瑞天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８８

，

８９７

，

３１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５８２％

。

五、承诺事项

在增持期间，科瑞天诚严格遵守承诺，没有减持或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行为。

同时，科瑞天诚承诺，在增持完成后的法定期限（即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

上市条件。

七、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就科瑞天诚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事宜， 实施了专项核查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

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条件；截止本项核查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增

持股份履行的信息披露程序和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００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增值税税率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部分下属单采血浆公司目前执

行的增值税税率为

１７％

，可抵扣进项税额。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

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

】

９

号）的规定及国家税务总

局下发的 《关于药品经营企业销售生物制品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０

号）， 公司及下属单采血浆公司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６％

征收率计算缴纳

增值税，不再抵扣进项税额。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及客户反馈意见， 公司及部分下属单采血浆公司拟将增值税

调整为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６％

征收率计算缴纳，并已向当地税务机关提出了变更申请。 近

日公司增值税税率调整事宜已获得上海市闵行区国家税务局核准，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增

值税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６％

征收率计算缴纳；公司部分下属单采血浆公司变更手续正在办

理中。预计公司增值税税率调整后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税负，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及以后年

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０１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科

瑞天诚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科瑞天诚”）函告，获悉科瑞天诚将

其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科瑞天诚原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的本公司股

份

３５０

万股中的

８６

万股解除质押。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科瑞天诚原质押给四川信托的本公司股份

３５０

万股中的

９３

万股解

除质押。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科瑞天诚原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１

，

１００

万

股中的

２００

万股解除质押。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１１６

万股质押给宁波韵升股份

有限公司以获取融资。 质押期限自上述融资资金到账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８

，

８９７

，

３１７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

４８

，

９６０

万股）的

３８．５８％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共计

３７９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７％

；

本次质押的股份数为

１

，

１１６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８％

；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后，科瑞

天诚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７４

，

６６５

，

５４７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６８％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３９５０１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３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

Ａ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３９５０１１ ３９５０１２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５７ １．０４６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１２，８８８，３７８．０８ １，２１０，０６４．４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１，２８８，８３７．８１ １２１，００６．４５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

额

）

０．４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

注：（

１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

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

２

）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

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

３

） 本次分红方案可根据权益登记日前本基金的可分配收益及基金合同

的约定进行调整。分红金额如有变化，本公司将在红利发放日公布分红金额调

整公告，最终收益分配方案则以该公告为准，以确保本次分红行为符合相关法

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要求。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

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

（

ＮＡＶ

）

确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其红利再投资所转

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

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３．２

根据《中海增强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默认的分

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３．３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各销售网点修改分红

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最后

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客户服务中心（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希

望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前到销售网点办妥变更手续。

３．４

由于部分投资者在开户时填写的地址不够准确完整， 为确保投资者

能够及时准确地收到对账单，本公司特此提示：请各位投资者核对开户信息，

若需补充或更改， 请及时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通过本公司网站或到原开户网点变更相关资料。

３．５

权益登记日至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非

交易过户和基金转换等业务的申请。

３．６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证转账等手续费用， 为保护

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有关规

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

５

元时，基金注册登记人将该持有人的

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３．７

咨询办法

（

１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

２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

（

３

）本公司直销机构：

①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及

３０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及

３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鹏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５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３２８

联系人：曾智勇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②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２１１Ｂ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２１１Ｂ

单元

负责人：李想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９３５８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２５２９２

联系人：邹意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

） 各代销机构及相关网点：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

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温

州银行、国联证券、国泰君安、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

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申银万国、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

信证券、西南证券、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东吴证券、信达

证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平安证券、东海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第一创

业证券、金元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投证券、国金证券、华宝证券、厦门

证券、中信万通、天相投顾、数米基金、众禄基金、长量基金、诺亚正行、和讯、天

天基金、北京万银、好买基金、利得基金等。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３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４

日，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康

牧业”）收到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信创投”）《关于减

持和协议转让大康牧业股份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财信创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１２ ７．１９ ２，３４３，８４０ ０．９４％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１１ １４．４２ ７，００８，２５６ ２．８４％

协议转让

［

注

１］ ２０１３．１２ ９．７５ １２，４００，０００ ５．０３％

小 计

－ － ２１，７５２，０９６ ８．８２％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

元

）

增持股数

（

股

）

增持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

注

２］ ２０１２．１２ ７．２１ ２５，２１６ ０．０１％

合 计

－ － ２１，７２６，８８０ ８．８１％

注

１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黎明，有关本

次协议转让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１０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关于国有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并公开征集受让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４

），截至本公告日，尚未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注

２

：财信创投因操作失误增持

２５

，

２１６

股，构成了短线交易，有关该事项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持股

５％

以上

股东短线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２

）。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财信创投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９，９０６，８８０ １２．１２％ ８，１８０，０００ ３．３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９０６，８８０ １２．１２％ ８，１８０，０００ ３．３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根据证监会函《关于解除限售存量股份减持行为监管有关问题的通

知》的解释：“第一，因送股、转股等孳生的股份不属于存量股份；第二，同一账

户同时有存量股份和非存量股份的，适用非存量股份优先减持原则。如投资者

所持因限售获得的红股，在减持时可不受百分之一的限制”，财信创投本次减

持的股份属非存量股，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

有关规定， 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存量股数量均未超过

１％

。

（二）财信创投本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共计

９

，

３５２

，

０９６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３．７８％

），未达到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

１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０３％

），上述减持行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财信创投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２％

，财

信创投不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四） 上述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湖南大

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一）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和协议转让大康

牧业股份的通知》；

（二）《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湖南大康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０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４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受让国有

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

黎明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４

日委托公司发布了 《关于控股股东声明拟受让国有股东

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财政部 《关于同意湖南财信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协议转让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的批复》

（财企〔

２０１３

〕

３６６

号），同意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信创

投”）将所持本公司

１

，

２４０

万股国有股协议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陈黎明。本次协

议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增持情况

（一）股东增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

元

）

增持股数

（

股

）

增持比例

协议转让

２０１３．１２ ９．７５ １２，４００，０００ ５．０３％

小 计

－ － １２，４００，０００ ５．０３％

（二）股东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陈黎明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６，５９７，５２０ ２２．９４％ ６８，９９７，５２０ ２７．９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５９７，５２０ ２２．９４％ ６８，９９７，５２０ ２７．９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截至本公告日，陈黎明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增持的

１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５．０３％

）尚未完成过户；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陈黎明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９７％

，在公

司非公开发行工作完成前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 上述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０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４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及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份发动机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台

发动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３

年度累计

产销量

本月

上年

增减比例

（

％

）

本年

上年同期累计 增减比例

（

％

）

同期 累计

东安动力

产量

９４１５ ７４７０ ２６．０４ １００２９４ １７４３５５ －４２．４８

销量

７８１１ １３０２６ －４０．０４ １０４２５４ １７２１７９ －３９．４５

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产量

２３４１９ ２８１９４ －１６．９４％ ２２９６２０ １８７８９８ ２２．２０％

销量

１７２６６ ２６６３１ －３５．１７％ ２２８４２７ １９１９９０ １８．９８％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